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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019 号），

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8,78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发行价格为 4.43 元人民币 / 股，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 38,895.40万元人民币，减除发行费用 5,349.60万元人民币（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3,545.80万元人民币。 毕马
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年 7月 15日出具了《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1900335号）。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

了专户存储制度。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已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年产 5,040 万米 5G 用高端电子级玻璃纤维布开发与生产项目 33,545.80 0.00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8月 2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黄石宏和增资的议

案》及《关于全资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黄石宏和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分行（以下
简称“中国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同意公司、黄石宏和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银行就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的监管事宜签署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8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宏和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于近日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黄石宏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上海
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元 ） 专户用途
黄石宏和电子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黄石支行 576879088556 0 年产 5,040 万米 5G 用高端电子级

玻璃纤维布开发与生产项目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黄石宏和（以下简称“甲方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支行（以下简称“乙方”）及保荐机构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576879088556。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年产 5,040 万米 5G

用高端电子级玻璃纤维布开发与生产项目”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二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__/___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 ___/__年 _/_月 _/_ 日，期限 _/_ 个月。 甲方二承诺上述存

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约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二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方一、甲方二、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一制订的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对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一、甲方二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至少每半年对

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一、甲方二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文杰、孔令海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二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

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
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5日前）向甲方二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二 1次或者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

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甲方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

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二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一、甲方二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

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一、甲方二、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

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一、本协议一式八份。 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各报备一份，其余

留甲方一、甲方二备用。
特此公告。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6 日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来技术”、“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７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８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１１８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股票
简称为“东来技术”，股票代码为“６８８１２９”。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
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５．２２元 ／股，发行数量为
３，０００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００％。战略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
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合计数量为１５０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５．００％，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９９５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５５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根据《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５０７．９１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
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１０％，即２８５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７１０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６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４０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４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２９５７７６２％。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５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
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 跟投机构为上海

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１、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１）缴款认购股数（股）：１，５００，０００
（２）缴款认购金额（元）：２２，８３０，０００．００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１，３８４，１１９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７３，２６６，２９１．１８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５，８８１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２４１，７０８．８２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７，１００，０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２６０，２６２，０００．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０．００
５、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１，３０１，３０１．１２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发行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６日（Ｔ＋３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
东来技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户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
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１”位数 ０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东来技术Ａ股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
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
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２，４１８个账户，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２４２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
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６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１，２０１，５７４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７．０３％，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总量的４．２２％。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
签结果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总计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５，８８１股，包销金额为２４１，７０８．８２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后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０５５７％，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发行数
量的比例为０．０５２９％。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９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战略投
资者认购资金、 网下和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和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３１８号２４层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８０９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9日

特别提示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沿生物”、“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8,99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
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
2232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瑞银证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瑞银证券与中信证券合称“联席主承
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数量为 8,996 万
股。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449.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00%。 战略投
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
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92.6829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3.25%，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157.1171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 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6,994.3171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36%；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1,709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9.64%。 最
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8,703.3171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前沿生物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前沿生物”股票 1,709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2020年 10月 2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
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获配数量，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
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10 月 20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联席主
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
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
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0 年 10
月 21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 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
个编号。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
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投
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
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819,385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67,170,032,5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544289%。

配号总数为 134,340,065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134,340,06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930.37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
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 1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870.35 万股）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6,123.9671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36%，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8.07%；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579.35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64%，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8.67%。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840031%。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
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T+2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9 日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实施转型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的公告》等规定，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或“本公司”）旗下管理的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础份额申万环保份额场内简称：申万环保（163114）；分级份额申万环保 A 份额场内简称：环保 A
（150184），申万环保 B份额场内简称：环保 B（150185））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大会表决投票时间自 2020 年 8 月 14
日至 2020年 9月 10日 17:00止，审议《关于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转型并修改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以
下简称“《议案》”）。本次《议案》于 2020年 9月 11日获表决通过，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本公司于 2020年 9月 12日
在证券日报、本公司网站（www.swsmu.com）发布了《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上述具体安排详见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基金转型实施前的选择期自 2020年 9月 14日起，至 2020年 10月 20日止。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本基金正式实施转型前，可选
择卖出申万环保 A份额、申万环保 B份额或赎回申万环保份额。 对于在选择期内未作出选择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其持有的申万环保
份额、申万环保 A份额与申万环保 B份额将在份额转换基准日，即 2020年 10 月 21 日进行转换，最终转换为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之 A类基金份额。 在选择期内，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本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进行调整，具体安
排详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在选择期期间选择赎回的，适用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赎回费率和赎回费计入基金财产的比例。
本基金转型重要提示：
1、在选择期期间，由于本基金需应对赎回等情况，基金份额持有人同意在选择期豁免本基金基金合同中约定的投资组合比例限

制等条款，并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议案被表决通过之日起豁免进行基金份额折算业务。
2、基金份额转换基准日前，申万环保 A份额和申万环保 B份额仍可在二级市场正常交易。 期间，申万环保 A 份额和申万环保 B

份额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其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基金份额转换基准日日终，申万环保 A 份额和申万环保 B 份额均按各自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而不是二级市场价格）转换为基

金份额净值为 1.0000元的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之 A类场内份额，如果投资者在转型前以溢价买入或持
有，转型后可能遭受因溢价消失带来的较大损失。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投资者应密切关注申万环保 A份额和申万环保 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变化情况，可通过本公司官方网站（www.swsmu.com）
等方式进行查询。

3、基金份额转换基准日后，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之 A 类基金份额的场内份额数截位取整计算（最
小单位为 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由于基金份额数取整计算产生的误差，基金份额持有人将面临资产净值减小的风险。

4、由于基金转型后运作方式等发生较大变化，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转型前申万环保 A份额具有预期风险低，预期收益低的
特征；申万环保 B份额由于利用杠杆投资，则具有预期风险高、预期收益高的特征。转型后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为，申万菱信中证环保
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属于股票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预期风险水平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该基金
为被动式投资的股票型指数基金，跟踪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其风险收益特征与标的指数所表征的市场组合的风险收益特征相似。

同时，不同的销售机构采用的风险评价方法也不同，因此存在基金变更前后风险等级不一致的可能。 提示投资者关注。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9 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申万菱信
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转型

后基金名称、基金简称变更的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或“本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大会表决投票时间自 2020 年 8 月 14 日至 2020 年 9 月 10 日 17：00 止，审议《关于
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转型并修改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议案》于 2020年 9月 11
日获得表决通过，自该日起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并已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本基金管理人已于 2020 年 9 月 12
日在《证券日报》、本公司网站（www.swsmu.com）发布了《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以下简称“《决议公告》”）。

本基金转型实施前的选择期为自 2020年 9月 14日至 2020年 10月 20日。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本基金正式实施转型前，可选择卖
出申万环保 A份额、申万环保 B份额或赎回申万环保份额，对于在选择期内未作出选择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其持有的申万环保份额、
申万环保 A份额与申万环保 B份额将在份额转换基准日，即 2020年 10月 21日进行转换，最终转换为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之 A类基金份额。 同时，本基金转型后的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增加 C类基金份额。

根据《决议公告》，《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托管协议》自 2020年 10月 23日生效，原《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自同日起失效。 故自 2020年 10月 23日起，本基金的基金名称由“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变更为“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
简称、基金代码如下：

（1）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基金份额
场外简称：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LOF）A
场内简称：申万环保
基金代码：163114
（2）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基金份额
场外简称：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LOF）C
基金代码：010419
在本基金完成基金份额转换及变更登记后，投资者可通过销售机构查询基金份额转换后持有的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转换结果详

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0-8588
网址：www.swsmu.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

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
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9 日

关于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之申万环保 A 份额、申万环保 B

份额终止上市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已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发布了《关于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之申万环保 A份额、 申万环保 B份额终止上市的公告》。 为了保护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份额持
有人的权益，现发布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申万环保 A份额、申万环保 B 份额终止上市的第一次提示性公
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
《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等有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申万菱信中证环保
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之申万环保 A份额、申万环保 B份额终止上市交易，并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
市通知书》（深证上[2020]� 944号）的同意。 现将申万环保 A份额、申万环保 B份额的终止上市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终止上市基金的基本信息
（一）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申万环保 A份额
场内简称：环保 A
交易代码：150184
（二）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申万环保 B份额
场内简称：环保 B
交易代码：150185
（三）终止上市日：2020年 10月 21日

（四）终止上市的权益登记日：2020 年 10 月 20 日，即在 2020 年 10 月 20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环保 A、环保 B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享有环保 A、环保 B终止上市后的相关权利。

二、有关基金终止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万菱信中证环保

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转型并修改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表决通过之日起
生效。 基金管理人于 2020年 9月 12日发布了《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基金管理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于 2020年 10月 21日终止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
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申万环保 A份额、 申万环保 B份额的上市交易业务， 现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深证上[2020]944
号）。

三、基金份额终止上市后续事项说明
（一）基金份额的转换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基准日为 2020年 10月 21日。 基金管理人在份额转换基准日将本基金的各类基金份额转换成基金份额

净值为 1.0000元的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之 A类基金份额。基金份额转换的具体方法详见基金管理人于
2020年 9月 12日发布的《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
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二）《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的生效
自 2020年 10月 23日起，《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托管协议》生效。
（三）基金名称的变更
自 2020年 10月 23日起，本基金的基金名称将由“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变更为“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

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详见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四）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的上市、申购与赎回
《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生效后，在符合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上市条件的情

况下，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之 A 类基金份额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具体日期及业务规则
详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自 2020 年 10 月 23 日起，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之 A 类基金份额将开始办理申购（含定期定额投
资）、赎回、转换和转托管（包括场外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等相关业务，具体事宜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08588
网址：www.swsmu.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

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
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9 日

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广联航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5,25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0年8月4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
2016号予以注册的决定。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
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

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2020年10月1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
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根据《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0年10月16日（T+1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广联航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
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8298
末“5”位数 46726，66726，86726，06726，26726，58813，83813，08813，33813
末“8”位数 97898905，22898905，47898905，72898905
末“9”位数 068360488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广联航空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
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43,98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500股广联航空A股股票。

发行人：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9日

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联航空”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5,25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0年8月4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
2016号予以注册的决定。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
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5,256.0000万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7.87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
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
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
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为中航资本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
资本产投”），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559.5970万股，约占发行总数量的10.65%，初
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491.603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配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3,436.4030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3.17%；网上发行数量为1,260.0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6.83%。

根据《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184.80278倍，高于100倍，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939.3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497.103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总量的53.17%；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199.3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46.83%。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90039594%。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

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0年10月19日（T+2日）16:00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股数，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
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
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
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
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
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
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

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
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投资者资
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 本次发行引入中航资本产投作为战略投资者。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中航资本产投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
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0年10月14日（T-1日）公告的《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之专项核
查报告》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

（二）获配情况
截至2020年10月12日（T-3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

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
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中航资本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5,595,970 99,999,983.90 12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

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0〕36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2020〕484号）、《深
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2020〕483号）、《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关于明确创业板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
〔2020〕112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

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
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0年10月15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219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3,87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参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5,292,86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
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比例 配售比例

A 类投资者 3,191,910 60.31% 18,687,420 74.84% 0.05854620%
B类投资者 7,500 0.14% 43,905 0.18% 0.05854000%
C 类投资者 2,093,450 39.55% 6,239,705 24.99% 0.02980585%

合计 5,292,860 100.00% 24,971,030 100.00% 0.04717871%

注：A、B、C类投资者初步配售股数占比加总不为100%系四舍五入尾差所
致。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
股5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前海开源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前海开源人工智能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各
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60833699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9日


